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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市 2025 年援疆人才公寓支教团食堂承包服务
合同

甲方:阿克苏市教育局（援疆人才公寓）(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阿克苏志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为进一步做好杭州援疆人才公寓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守信、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现就阿克苏市 2025 年援疆人才公寓食堂承包服务达成以下

合同：

一、承包方式

1、甲方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服务单位，根据招投标结果将援疆人才公

寓食堂承包给乙方,乙方在服务期间负责供应甲方人才公寓职工用餐(含

早、午、晚三餐)和集体生日用餐；

2、甲方提供厨房、餐厅及餐厨用具等基础的设备设施,进场前双方将

食堂所有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在交接清单上确认签字后给乙方使用,承

包期满后乙方按交接清单上核定的物品交还甲方(自然损耗除外)。

二、经营模式

乙方承包的人才公寓食堂,在甲方监督和管理下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以服务为宗旨,必须达到甲方要求的菜式品种。

三、承包期限

2025 年 1 月-2026 年 1 月。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提供厨房、餐厅及餐厨用具等基础的设备设施。

2、甲方负责提供乙方服务期间水、电、暖及垃圾清运费。

3、厨房工作人员宿舍由甲方免费提供。

4、甲方负责监督乙方的饭菜质量、食堂安全卫生、发现问题向

乙方告知后，乙方必须无条件即时整改。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厨房人员要足额配置(详见第八条第一款),以保证食常正常

经营。

2、乙方负责职工食堂的经营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环境与

食品安全的标准及相关规定,严格遵守和执行人才公寓食堂的各项

规章制度。

3、乙方必须接受卫生管理部门和甲方的监督检查,服从管理,接

受职工的监督,树立为职工服务的思想,服务热情,礼貌待人。

4、坚持粗细粮搭配、营养均衡原则,合理制定每周营养食谱,交

由甲方支教团负责人审核。

5、乙方自行采购食材进行加工,保障饭菜品种丰富,质量高、卫

生好,剩余饭菜及时清理,定期更新一些品种，且乙方必须按时供应

膳食,保证职工就餐。

6、食堂所有员工由乙方自行招聘,食堂员工的工资、福利、劳

动保障等所有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支付。乙方要强化食堂工作人

员服务意识,若在工作中发现员服务意识差、品德低下、在教职工中

造成较差影响,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批评教育或调离岗位。

7、乙方所有员工上岗前必须通过当地食药部门指定医院或防疫

站的体检,领取饮食行业健康证。无健康合格证者,不准在食堂工作。



8、做好食堂的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不得发生食物中毒现象。食堂员

工要衣若干净整洁,一律穿工作服,操作间、餐厅内严禁吸烟。乙方应采取

切实有效的措施,杜绝食堂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应及

时报告甲方,并启动应急预案 进行处理，乙方应保证用电安全,严防 火灾

和用电方面事故的发生,如发生以上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9、对甲方食堂现有的设备设施、炊事工具等应合理使用、妥善保管,

承包期满后如数交回,若损坏或者丢失按价赔偿。

10、乙方要节约水、电的使用,杜绝长明灯。要做好防火、防盗、安全

用电、用气等安全工作,确保职工就餐和自身的安全,如出现食物中毒和各

种安全事故,责任和经济赔偿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11、乙方必须按甲方要求将食堂产生的生活垃圾、生产废弃物、废油

脂搬运到指定地点,交由专业公司清运处理。

12、乙方在承包期内与外界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等纠纷均与甲方无关,

在承包期内不得将食堂转租给第三方经营,否则按违约处理。

13、乙方必须按量做好职工就餐，坚决不允许因餐食供应不足导致职

工吃不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即时整改。

14、乙方餐厅工作人员在人才公寓食堂承包服务期间若出现任何意外

或突发疾病导致发生伤亡等情况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由乙方承

担全部责任。

六、乙方食堂采购的食材必须符合的标准

1.所配送的食材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2.所有食材半成品必须具有“SC”食品质量安全认证，乙方所配送的

食材品牌必须附后，非转基因必须符合国家“SC”标准。

3.乙方必须遵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部门的有关规定，食材质量应完全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6.乙方不得供应变质、发霉、超过保质期的等对人体有害的食

材。必须向人才公寓提供《质检报告》，供应的食材一经发现有质

量问题，则报送至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检测，中间产生的费用由乙方

全权承担。一经发现不合格食材，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换并处罚金。

7.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

不得使用“泛清真化”的包装物及包装食品；物品外包装标签必须

与袋内所装物品相符，不得随意调换品牌。

大米：满足非转基因，质量符合国家“SC”标准 GB-1354-2009

面粉：满足无任何添加剂，质量符合国家“SC”标准 GB-1355-1986

清油：满足国家一级以上的菜籽油，质量标准及包装符合国家

标准 GB1536-2004,本地产胡麻油为二级以上，5L/桶，非转基因；菜

籽油一级，5L/桶，非转基因，质量符合国家“SC”标准。

牛奶、酸奶：牛奶的供货日期距离生产日期为 30 天以内，蛋白

质含量为 3.0g/100ml 以上，酸奶的供货日期距离生产日期为 10 天

以内。包装上必须有 SC 标志，牛奶（酸奶）不能在保质期内存在有

变质、异味现象。

肉：乙方所供应的肉类必须向人才公寓提供由畜牧局开具的本

批次交易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得提供注水、变质、变味、

动物检疫过期、腐烂、器官变异、有肉瘤等对人体有害的肉类食品。

蛋：鸡蛋必需新鲜，不得供应变质、存放时间久的鸡蛋，不得

提供破碎、变质或者有质量问题的鸡蛋。

调料：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应有检验合格证，有品牌及生产日

期、生产厂家、产品成份，保质期、执行的产品标准、配料表、净



含量等，不能配送过期产品。

蔬菜、水果:蔬菜必须保证新鲜，颜色正常、发育正常、成熟良好，个

头饱满，无病虫危害，水果和绿叶子菜水分充足，萝卜、土豆、西红柿等

个体均匀。不得出现腐烂、变质、以次充好的情况。

其他未列食材必须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甲方有权利对所采购的材料

采取不定期抽查,对质量不合格的,乙方必须根据甲方要求进行更换和调

整。

七、伙食标准

1、职工就餐标准为每天 75 元/人（含每月一次集体生日餐，标准 1200

元/桌），早餐 15 元包含鸡蛋、牛奶、肉包、花卷、小米粥、榨菜、花生米、

炒时蔬、凉拌菜等搭配供应；午餐 35元包含 4 荤 3素 1 汤（荤）、主食、酸奶、

水果等；晚餐 25元包含 3荤 3 素 1 汤（素）、主食、酸奶、水果等。

2、如果要更换饭菜品种,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乙方不得随意更改食

谱或降低饭菜水果质量,否则按违约处理。

八、就餐方式及人员安排

1.就餐方式：职工自助取餐

2.职工餐厅服务人员人数为 7 人，其中 1 名厨师、1 名面点师、1名拉面师

傅、2名服务员、1名捡菜工、1名配菜员。具体人员要求如下表：

序号 人员岗位设置 人数

1 厨师 1

2 面点厨师 1

3 拉面师傅 1

4 捡菜工 1

5 配菜员 1

6 服务员兼洗碗工 2

合计 7人

九、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要严格遵守按合同约定的各类事项,违约方必须向

对方承担因违约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2、因乙方违反国家和地方食品卫生管理法规以及公司有关职工

食堂的卫生管 理制度,提供不洁的食物 造成甲方食物中毒的,全部

由乙方负责赔偿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甲乙双方违反本合同或单方面无正当理由终止本合同者,应

向对方赔偿相应损失。

4、如果因为乙方在服务期间拒不配合甲方合理要求、人才公寓

职工对食堂服务连续 3 次评议结果满意率较低的、乙方食堂服务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拒不整改等情况的，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服务资

格并解除本合同。对情况严重的，上报交易中心及财政局采购办公

室，将乙方列入不诚信单位。如果不能按时供应餐食，乙方需与支

教团负责人协商，若乙方不予配合解决援疆人才就餐问题的，视为

乙方不能履行合同，并依法解除服务合同。

5、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若

经双方协商仍不能达成一致的，则提交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合同执行期内，甲方每月不定期召开膳食问题工作例会，乙

方需积极配合，准时参加。通过月例会的形式乙方需对自身存在的

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并提出整改方案。对甲方提出的整改方案，乙

方保证无条件执行。若乙方两次不整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7、甲方无论什么原因要求解除合同，乙方应在 3日以内无条件搬离食

堂并将其所属的物品搬离，若 3 日以内不将物品搬离，视为乙方放弃该物

品的所有权，甲方可自由处置。若乙方留置阻止，造成甲方不能提供职工

就餐，按每天 75 元/人向甲方赔偿损失。

8、其它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

十、本合同一式肆份，由甲方、乙方各执贰份。双方签字后生效。

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另行约定。补充协

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盖章)阿克苏市教育局 乙方：(盖章)阿克苏禾麦

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